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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日常经营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日常经营性合同。 

●合同内容：委托生产。 

●合同总金额：根据合同约定的最低采购数量和产品初始单价估算，本次双方签署的合

同总金额自生效日起第一年不少于 2,400万元，第二年不少于 4,900万元。 

●合同期限：除非根据合同条款和条件提前终止，合同期限应于生效日开始，且应于之

后三十六个月期满。 

●合同生效条件：自双方授权代表签署交付委托生产协议之日起生效。 

●对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该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对公司当期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对

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可能产生积极影响。 

●风险提示：合同条款中已对合同主体、服务内容、质量标准、合同价格、支付方式、

履行期限等内容作出了明确约定，合同各方履约能力良好，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政策、

市场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部履行。 

 

一、审议程序情况 

相关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性合同，无需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会议审议批准。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2019年 1月 17日，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诺力”或“诺

力股份”）与捷尔杰（天津）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尔杰”）签署了委托生产协议。



 

根据合同约定的最低采购数量和产品初始单价估算，本次双方签署的合同总金额自生效日起

第一年不少于 2,400万元，第二年不少于 4,900万元。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记载，合同对方当事人主要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捷尔杰（天津）设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裴世银 

注册资本：1,830万美元 

成立时间：2008年11月13日 

注册地址：天津空港经济区经三路228号 

股东出资：香港 JLG EQUIPMENT SERVICES LIMITED 

经营范围：公路和桥梁维护用高空作业平台及其零部件的生产、组装、设计及销售并提

供以上相关的咨询服务、售后服务；高空作业平台的维护和翻新服务；公路和桥梁维护用高

空作业平台及其零部件、特种卡车、卡车车身以及零部件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进

出口；存货管理；以上相关售后服务及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合同对方捷尓杰不存在关联关系，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其它关系。 

三、合同主要条款 

（一）委托生产协议的签约双方 

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和捷尔杰(天津)设备有限公司 

（二）交易价格 

根据合同约定的最低采购数量和产品初始单价估算，合同总金额自生效日起第一年不少

于 2,400万元，第二年不少于 4,900万元。 

（三）结算方式 

捷尔杰应当在其收到相关产品账单之日起六十天内向诺力付款。 

（四）签署时间  

合同的签订日期为 2019年 1月 17日。 

（五）生效条件和时间 

自双方授权代表签署交付合同之日起生效。 

（六）履行期限 



 

除非根据协议条款和条件提前终止，否则协议期限应于生效日开始，且应于之后三十六

个月期满。 

（七）违约责任 

合同条款中已对双方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不可抗力、争议的解决方式等方面作出明

确的规定。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上述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对公司当期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对公司未来相关期限

内经营业绩可能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上述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上述合同已对合同主体、服务内容、质量标准、合同价格、支付方式、履行期限等必要

内容作出了明确约定，合同已正式生效。合同各方主体履约能力良好，具备履行合同的资金、

技术和管理等各方面能力。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政策、市场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

可能会导致相关合同内容无法如期或全部履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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